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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承辦人：林哲慈
電話：02-77367449
電子信箱：e-j238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28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國字第113009400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文化部1130806文版字第11330212181號函 

(A09030000E_1130094002_senddoc2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文化部辦理「2024第二屆國家語言發展會議」之分區

論壇案，請轉知貴屬人員相關會議資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3年8月12日臺教社(四)字第1130080801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案業自113年7月27日起至10月26日止，於全國依臺灣台

語、馬祖語及臺灣手語等辦理分區論壇（近期將於113年8

月31日假金門縣及9月連江縣，分別辦理臺灣台語(金門腔)

及馬祖語分區論壇），請轉知轄屬人員旨揭會議資訊，各

場次論壇資訊請逕至文化部主題網頁瀏覽檢索論壇

https://nldc.moc.gov.tw/home/zh-tw，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各國立學校附設國民中小學、本署各組室
副本：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30173156

■■■■■■花府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08/29

■■■■■■■


